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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CNAS-RC03《认证机构信息通报规则》

电子报表设计要求的通知

各认证机构：


 CNAS-RC03《认证机构信息通报规则》已于2006年6月1日发布，将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。为了使认证机构能够准确理解报表中的各项内容和要求，规范报送信息的格式，CNAS对文件中附表2《认证机构审核人员基本信息年报》、附表3《获证组织基本信息月报》和附表4《初评/复评未通过的组织基本信息月报》的电子报表编制了设计要求，现正式发布。查阅地址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网站（www.cnas.org.cn ）→下载专区→认证机构电子报表设计要求。

    各认证机构应尽快按照此报表要求，对上报信息的采集，软件的修改做出安排，以便在2007年1月1日文件实施后能准确报送相关信息。

    对电子报表设计要求如有问题，请于认证机构处王煜联系，电话：010-65994635，电子邮箱：wangy@cnas.org.cn 。

附件1：认证机构电子报表设计要求—CNAS-RC03附表2《认证机构审核人员基本信息年报》

附件2：认证机构电子报表设计要求—CNAS-RC03附表3《获证组织基本信息月报》

附件3：认证机构电子报表设计要求—CNAS-RC03附表4《初评/复评未通过的组织基本信息月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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